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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决议

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以电话、邮件等方式发出，会

议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

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，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韩小芳女士主持。

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

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经审议，通过如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

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中汇”）的资料，独立董事针对中汇对公司审计工作情况及执业质量进行

了核查，一致认可中汇的独立性、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。中汇在 2025

年度审计工作中，恪尽职守，遵循独立、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，具备良好的执业

操守和业务素质，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，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度审计工作。

为保证公司 2026 年度审计工作的稳健和连续性，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中汇为 2026

年度境内审计机构，负责公司 2026 年度境内审计工作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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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出席本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与会独立董事签字页）

韩小芳 汤文成 林金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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